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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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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都是现行重要的空间规划，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技术相对较为成熟，并且各自的法律法规
建设相对齐全。在实际的工作中，指导作用巨大，两种主要规划的范围是城乡的土地空间。近年来，实施的主体功能区
规划，也是对土地空间的一种规划，主要负责规划的范围是国家的土地空间，三种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内容的重叠和
矛盾。本文先是对目前国内已有的空间规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展开了深度的探讨，此次
探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理清三者规划间的关系，对合理划分国土资源，合理利用城乡土地空间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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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是现行法律法规相对比较

完善，并且在实际建设中对土地空间开发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是对为了规范国土开发秩序进

行的空间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地进行空间划分，即

便是同一空间的土地划分，根据其应用规划体系的不同，

必然会使其在规划上出现交叉或者是重叠的问题。因此，

从多角度对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

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国家创建协调、共荣的

土地发展机制，使得我国的土地资源规划更加合理。文

章依据现阶段已有的空间规划关系，提出的三者空间规

划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避免土地规划出现交叉及重叠

的问题具有理论性意义，希望对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划

分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1   现阶段的空间规划关系

1.1  土地利用规划
1986 年，《土地管理法》首次提出“各级人民政府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是由国家

政府机构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负责的，依据社会对土

地资源的需求及利用方式，将土地进行合理划分的规划。

对于土地具体的空间规划，同时还需要根据国家经济的

发展状况、对于资源进行保护的实际情况、国土治理、

社会土地需求、项目建设以及土地供给问题等情况，合

理进行国土利用规划。据相关人员的调查显示，国家在

进行土地划分的过程中，如若能够对土地市场及社会的

需求进行详细的了解与明确，则有利于资源规划的更为

科学。显然，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用

地需要，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

土地保障。土地利用规划是我国现存的空间规划方式之

一 [1]，发展至今已经较为成熟，在我国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该规划能够为社会及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供给，

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的目标。

1.2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同属于空间规划的一种，但其发展得更早，

是历史最悠久的空间规划。城乡规划是依据现状的社会

经济发展情况，对城乡的房屋建筑、交通道路、城市基

础设施、功能分区和各项产业进行空间安排，实现城乡

土地的合理利用。城乡规划是由“城市规划”更改而来，

最早的城市规划不太关注城市外部的情况和区域的发

展，因此更偏重微观的城市内部的发展。1990 年 4 月实

施的《城市规划法》提出，总体规划的编制应当包含所

处地区的城镇总体规划。从此，区域整体性的发展成为

与城市总体规划直接相关的要求，并且奠定了城市规划

本身的法律地位。近年来城市发展迅猛，问题也层出不

穷，“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广受诟病，规划从业

中将眼光从城市规划转移向城乡规划，以期通过城乡一

体化发展控制城市规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由此城市

规划迈入了“城乡规划”的新时代。

1.3  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的关系
如前所述，不管是土地利用规划，还是城乡规划，

其共同点均是对城乡土地的利用提出科学、合理化的意

见，使土地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避免出现土地资源浪

费的问题。但同时两种规划还存在着不同点，土地利用

规划，注重从地块空间出发，合理安排土地使用方向，

是一种以用途管制为主线的空间规划。而城乡规划，是

站在城市功能需求角度，合理安排其空间布局方案，是

一种以项目为载体的空间规划。两种规划的衔接点在于

城乡规划用地的确定。很多情况下，虽然二者进行空间

的关注点不同，但实际上规划的土地是相同的。虽然现

行的《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要求，需要与

其他规划相协调，但是由于两种规划的审批权限不同，

控制点不同，导致协同配合的要求一直都只停留在纸面

上，实际情况中存在的矛盾很多。

近年来，许多城市为了追求发展，不惜破坏城市生

态，过度开发，超前建设。造成城市开发秩序混乱、开

发强度随意、没有遵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此萌

生了“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期从源头上重塑区域开发

新格局。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为了明确各个区域的开发方向、

控制开发强度、规划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根据全

国各地的人口、经济、产业等情况，对各个区域的主体

功能进行强制规定，形成主体功能区。从内容上看，主

体功能区主要是要确定优化发开、重点开发、限制开发

和禁止开发四种主体功能类型。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宏观

层面上的框架性规划，用地安排、空间管制还是需要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来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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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规划关系的发展趋势

2.1  向保护耕地型发展
近几年，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国内的耕地面积逐渐

减少。当前，保护耕地面积，是国家土地部门最重视的

问题之一。我国是农业大国，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于耕

种的土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强化耕地保护的情况下，

国家土地管理局从源头开始实施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其

保护措施主要是计划监管与宏观调控。同时，国土管理

部门还应积极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共同致力于耕地保护
[3]，主体功能区规划，其具体是指不同地区相关资源的

规划问题，包括土地空间的划分。其规划方向要比城乡

及土地规划的范围大，并且与二者有诸多交叉或者是重

之处，其中就包含耕地的规划问题。为了响应当中央的

号召，国土局作出明确规定，要逐渐开始实施退耕还林

以及生态退耕等政策，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耕地，

使其面积不再递减。

2.2  向空间管制型发展
在我国刚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时，党中央借鉴了国外

的土管经验，在国内逐渐开始实施了土地规划，自规划

开始实施至今，发展趋势良好。传统的土地规划是由各

级国土部门进行管理的，其规划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布局以及土地整治等方面，与城乡部门及主体功能

区的规划内容还是存在差异的。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

的发展逐渐趋于完善，致使土地市场的配置性能不断加

强，政府借助规划方式，使得产业发展功能减化 [4]。另外，

当前土市场竞争激烈，相继的出现了诸多的恶性竞争，

土地资源规划暴露诸多弊端。此种环境下，城乡规划应

该更加的关注区域功能规划，同时应该大力着手重点城

市的规划，实施科学的空间管理机制，有利于为我国创

设出新一批的可发展城市。无论是三种空间规划的哪一

种，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均是向着空间管制型方向发展。

2.3  向区域协调型发展
传统的规划模式是以单体模式为主，各规划间缺少

协调性，极容易造成同一土地被进行多次规划的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国家的人力及物力资源浪费 [5]。

在积极开展城市化建设的今天，为了解决目前各种规划

难以协调的情况，应当形成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

其中包括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

划、城镇体系规划等，均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协调，相

适应发展。资源规划应以城乡规划为主，另二者规划为

辅，既对城乡的组成成分及功能分区进行划分，又可为

其所用土地面积的划分提供依据。传统的城乡规划仅是

注重城市的功能与其所占土地面积是否相符，对于与整

体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较为忽视，致使在某些规划制度

的制定上缺乏严谨性。自我国制定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

划政策之后，可将城乡及土地利用规划的缺陷进行弥补，

致使三者规划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的目标，更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使用。

3   结束语

当前随着我国相关空间规划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城

乡及土地规划，无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完善性与成熟性，二者在空间规划中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近几年逐渐出现的主体功能区

规划，能够使得土地划分更加规范的规划；能够协调各

类空间规划的规划；是为了使城乡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规

划。文章针对现阶段空间规划中土地利用与城乡二者规

划的现状，及二者与主功能区规划间的关系，提出了向

保护耕地型发展、向空间管制型发展以及向区域协调型

发展等三者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够对我国的土

地资源规划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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